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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省级精品课程建设奖励办法

为了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参与课程建设，全面提高学校课程建设水平和建设质量，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加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质量提高工程的指导意见，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校设立省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专项经费，专门用于对省级精品课程建设的扶持和奖励。

第二条 省级精品课程建设专项经费包括现金奖励费、建设费和维护费。凡获得省级精品课程建设立项并验收合格的，学校提供5万元省级精品课程建设专项经费。其中，现金奖励3万元，课程建设费和维护费2万元。专项经费分两次支付，在批文下发后，支付现金奖励1.5万元，课程建设费1万元；项目验收合格后支付现金奖励1.5万元，课程维护费1万元。

第三条 省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课程网站由学校统一提供技术支持，并负责对主讲教师现场教学情况进行录像。

第四条 省级精品课程申报项目一般从校级精品课程或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中择优遴选产生。

第五条 获得省级精品课程荣誉称号的课程，在有效期内（一般为五年）该课程在计算课程教学工作量时，其课程系数增加0.1。该课程组全体教师均可享受此政策。

第六条 获得省级精品课程荣誉称号的负责人和课程组成员，其在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的工作情况作为主要教学业绩记入本人业务档案，并作为职称晋升与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学校在教学研究基金项目申报、教学质量奖评审、教学成果奖申报、教材建设立项等方面，将予以优先考虑。   

第七条 获得省级精品课程荣誉称号期间，如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获得立项，可报学校奖励委员会另行奖励。

第八条 省级精品课程的教学质量应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凡是出现教学质量严重下滑或教学事故的，采用质量一票否决制，取消其各类相关奖励。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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